
七十年代末期至八十年代初，澳門社會的經濟開始蓬勃發展，各類零售與服務業的銷售模式亦開始引

入多元化與現代化的元素，使得過往簡單的交易消費模式也有所變化，居民的消費生活複雜起來，但是，

當時居民對消費權益的觀念還是很陌生！然而，“消費者的權利”在不少國家憲法及地區的法律是被視為

人們的基本權利。

1988年頒佈《消費者的保護》法律

當時本澳的立法機構及社會均有為澳門居民的消費權益儘快立法的共識，履行政府保護居民基本權利

之責任，亦可促進澳門經濟活動的健康發展。於1988年6月13日頒佈了第12/88/M號的《消費者的保護》法

律，為澳門消費者的保護工作掀開重要的一頁。

《消費者的保護》法律頒佈後，接下來重要的工作就是籌組執行該法律的機構　－　消費者委員會，

並在1995年作出重組。

根據第4/95/M號的《重組消費者委員會》法律規定，消委會分全體委員會及執行委員會。全體委員會

的成員共有十一位，由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委任，分別來自社會各界的代表人士，全體委員會負責監

督執委會的工作，至於執委會就由主席及一名全職及一名非全職委員組成。

經過籌組階段，消委會辦事處於1990年設立，服務消費者至今年剛好20年。消委會為紀念成立誌慶，

該會發行20周年郵摺及郵封予以紀念，並將免費派發予消費者以作留念。

1990年消委會成立竭力服務市民

消委會成立之初，該會辦事處是設於龍嵩街77號，主要工作是接待消費者的投訴及查詢，以及為剛萌

芽的消費維權觀念進行宣傳與教育工作，當時每年有兩百至三百宗的投訴，主要集中在消費者起居生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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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買賣及質素問題，而初期的宣教工作主要是將消費者的法定的基本權益盡快予以普及，當時消委會走

入了校園、社區進行各類宣教工作，讓居民認識到自己的權利；認識消委會的服務。

倡議制訂各種法規完善消費者的權益

隨著不斷完善基本的接待服務及宣教工作，消委會開始研究以完善各類消保的法規，並向當局提出多

項涉及消費者權益的各種法案，包括產品安全法案、黃金商品化法案、修訂食品標籤法例等，希望消費者

的權益因應社會發展依法得到保護，多項法例亦獲得通過實施，逐步完善本澳消保法規。

關心消費者健康與基本權利

消委會進行大量的食品及產品安全的抽檢工作；深入研究與消費者權益息息相關的公用事業收費及服

務質素，有關的意見都提交政府作研究之參考資料。

   創立“消費爭議仲裁中心”及「誠信店」制度

九十年代，由於本澳社經迅速發展，有見消費議題複雜多元，當中不少個案已非能透過消委會調解功

能而獲得解決，為此，在消委會倡議下，向當局提案成立消費爭議仲裁中心，自願仲裁規章法令於1997年

頒佈，而消費爭議仲裁中心亦於1998年成立，而首批的「加盟商號」只有六十餘家，至今已有近一千六百

家。

凡消費雙方均同意下就可使用仲裁中心的服務，消費雙方透過具法律效力的仲裁制度，解決金額在澳

門幣五萬元的爭議個案，仲裁制度突破了過往一些因爭議雙方爭持不下無法調解的個案。仲裁制度提供了

消費雙方在公正與充份溝通的條件下解決爭議，促進社會的和諧。2001年，在消費爭議仲裁中心的「加盟

商號」基礎上，消委會創立「誠信店」年度優質標誌及相關制度，透過監管、教育等措施，保證「誠信

店」年度優質標誌制度的質素，特別是消費者在「誠信店」消費購物都享有14天內百份百解決爭議的這項

保障，2004年，消委會又為「誠信店」制訂“行業守則”，這份受消委會認可的“行業守則”對外公佈及

實施；為消費者建立預先受到“保障”的屏障。

回歸後加強與內地消保組織的合作

自澳門回歸後，消委會致力加強與內地消保組織的聯繫，十年間，已與內地28個消保組織簽定合作協

定，同時，與泛珠三角區域內之消保組織結盟，為維護彼此居民異地消費權益進行協作，並因此促進內地

與本澳的旅遊事業，而「誠信店」年度優質標誌在此間更樹立了澳門零售服務業的“誠信品牌”的形象。

保證接待服務質素與效率

在2000年，消委會為了配合北區人口持續增長，將原設於祐漢街市四樓社區中心的接待處遷至現時的

祐漢街市第一街18號地下，設立北區分區辦事處，以加強對該區居民的服務。而總辦事處亦於2001年底遷

往現在的鵝眉街，大大改善了接待消費者的條件，多年來，消委會一直履行職責，協助消費者解決他們與

企業之間發生的爭議外，而消費者對消委會的需求亦與年俱增，諮詢與投訴個案數字不斷增長，20年來(截

至2010年3月)共處理了五萬五千餘宗各類消費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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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消費者委員會未來的工作，在『以人為本、依法施政』的指導原則下，全力配合特區政府的施政方

針，將有以下幾個發展重點：

• 積極研究修訂與保護消費者權益有關的法律法規，以完善消費者委員會的工作。

• 強化工作人員之培訓，充份發揮團隊精神，提升工作效率。同時促進跨部門合作，發揮消保工作

效能。 

• 將「誠信店」標誌打造成澳門著名品牌。

• 加強對消費者的教育工作，促進消費者的維權與自我保護意識。

• 推動與內地消保組織的聯繫與合作，建構全國保護消費者權益網絡。

• 切實履行作為國際消聯成員的責任，強化與國外消保組織之交流。

消委會的職能及組成

本屬第12/88/M號的《消費者的保護》法律內第十二至第二十五條，當局為更配合社會發展，明確及

提升消委會職能，立法會於1995年通過第4/95/M號的《重組消費者委員會》法律，法律賦予消委會如下職

能：

• 對行政當局將訂定之保護消費者的政策發表意見； 

• 與同類實體接觸及推動保護消費者之共同工作，尤以指導及提供資料之工作為然； 

• 研究及推行對較不受照顧之消費者，特別是老年人，傷殘人士及經濟薄弱者之特別輔助計劃； 

• 對消費者的指導及資料提供，提出建議及進行活動； 

• 鼓勵經濟及專業代表團體編製管制其會員活動的法例； 

• 研究消費者所提出的聲明異議及投訴，並將之轉達有權限的公共部門； 

• 對一般消費的財產及服務取得範圍所出現的輕微糾紛，提供調解、中介及仲裁的機制； 

• 推動、執行及加強本法律規定之措施； 

• 將由法律賦予之任何其他職責。 

消委會紀事簿
1990年 消委會設龍嵩街77-79號的辦事處投入運作；服務市民。

1991年
舉辦“消費品及其真偽認識”展覽
舉辦“消費者有權獲得賠償”研討會

1992年

舉辦“三.一五國際消費者權益日”戶外宣傳活動 
展開 “超級市場物價”季度調查
舉辦消費常識問答比賽
開展向學生、社團推廣消費者權益的公民教育

1993年

•創辦《澳門消費》月刊，該月刊向消費者提供各類消費維權訊息。
•引用《合約一般性條款》，令洗染業刪除單據內沿用已久的免責條款。
•與澳門建築師協會及澳門建築置業商會聯合發行《買賣樓宇指南》。
•發行“世界消費者權益日”郵票。

1994年
•點名“黑店”行動，達到保障本澳旅遊購物城市形象。
•公佈“郵遞與電訊服務收費”調查報告。
•首次公佈“瓶裝飲用水品質”抽查報告。

1995年
•頒佈4/95/M號法律《重組消費者委員會》。
•舉辦“常用中藥常識”展覽。
•首次公佈“中式臘味含防腐劑”抽查報告。

1996年
•發行「產品安全」系列小冊子。
•首次公佈“石油氣重量、雜質及罐重”抽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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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

•公佈“雪糕的衛生”抽查報告。
•公佈“電熱水瓶安全性能”抽查報告。
•公佈“電芯的效能”抽查報告。
•與葡萄牙保護消費者中心簽署合作協議。
•成為國際消費者聯會正式會員。

1998年

•《消費者的保護》法律頒佈10周年。
•發行《消費者的保護》法律頒佈10周年紀念封。
•成立“消費爭議仲裁中心”。
•首次抽查黃金商品成色含量。
•首次公佈“加油站油槍準確度”抽查結果。
•首次公佈“燒臘食品與色素”抽查報告。

1999年

•公佈“中央石油氣計費標準” 研究報告。
•公佈“頭盔安全性能”抽查報告。
•公佈“電暖風機安全性能”抽查報告。
•舉辦「產品安全」展覽。

2000年

•與珠海市消費者委員會簽定合作協議，珠海市消委會是澳門消委會首個與內地簽署合作協議的消保組織。
•由經濟財政司司長主持北區新辦事處開幕式，辦事處隨即投入服務。
•公佈中小學雜項“收費”調查報告。
•公佈“車用柴油含硫量”抽查報告。
•公佈“無鉛汽油、輕柴油及石油氣市場”研究報告。

2001年

•向「加盟商號」頒發「誠信店」年度優質標誌。
•修訂消費爭議仲裁規章，將消費爭議仲裁中心受案金額由澳門幣25,000元增加至澳門幣50,000元。
•舉辦「消費品的真偽」展覽。
•公佈“電插蘇及電拖板安全性能”抽查報告。
•消委會總辦事處由龍嵩街遷往現址鵝眉街，改善了該會接待公眾的條件。

2002年
•首次公佈“瓜子含添加劑情況”抽查報告。
•公佈“比較流動電話收費”調查報告。

2003年

•與廣東省消委會簽署合作協議。
•與廣西壯族自治區消費者協會簽署合作協議。
•公佈“樓宇按揭貸款服務利率及收費”調查報告。
•首次召開打擊“黑店”會議，為本澳消費維權工作，建立了跨部門合作機制。

2004年

•舉辦「共建消費維權網絡合作協議」研討會，在研討會上，同時與重慶市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貴州省消費者協會及浙江省消費者協會
簽署消費維權合作協議。
•“京滬港澳”四地消費維權組織簽署消費維權合作協議。
•公佈首個「誠信店」“行業守則”－　洗衣業。
•與澳門大律師公會簽署合作協議。
•首次公佈“月餅含防腐劑情況”調查報告。

2005年

•與西班牙消費保護總局簽署合作協議。
•與四川省保護消費者權益委員會簽署消費維權合作協議。
•與山東省消費者協會簽署消費維權合作協議。
•與福建省及香港消委會簽署消費維權合作協議。
•與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合辦“美好社會齊共創”攝影比賽。
•公佈“鮮魚含重金屬情況”抽查報告。

2006年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何厚鏵見證滇澳消委會在雲南省昆明市簽署合作協議。
•公佈“近視眼鏡鏡片品質” 抽查報告。
•公佈“物業管理服務收費及質素”問卷調查報告。
•與廣州市消委會聯合公佈“即食麵衛生與成份”抽查報告。

2007年

•公佈第1000家「加盟商號」名單。
•簽署泛珠三角區域消費維權合作協議。
•簽署十五城市消費維權組成合作協議。
•與湖南省簽署消費維權合作協議。
•與全國工商聯旅遊業商會簽署「優質與誠信商號活動」合作協議。
•慶祝與葡萄牙保護消費者中心簽署合作協議10周年。
•與香港消委會聯合公佈“肉乾及魷魚絲品質”抽查報告。
•與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合辦國際寫作比賽。

2008年

•與湖北省消委會簽署消費維權合作協議。
•《消費者的保護》法律頒佈20周年。
•舉辦每月28號“無膠袋日”活動。
•成立“格價小組”，收集各類民生消費品的價格，透過多種渠道將資訊即時發佈給消費者參考。
•公佈“美耐皿餐具含鉛情況” 抽查報告。
•公佈“漂白水氯含量” 抽查報告。

2009年

•與安徽省消委會簽署消費維權合作協議。
•舉辦“拒絕垃圾食物”繪圖及填色比賽。
•公佈“一次性使用衛生用品衛生情況” 抽查報告。
•公佈“電磁爐安全性能” 抽查報告。
•首次公佈“飲水機用瓶裝飲用水品質”抽查報告。
•公佈“嬰兒奶嘴安全”抽查報告。
•公佈“家庭電器售後服務”調查結果。

2010年

•與新加坡消費者協會簽署合作備忘錄。
•簽署京津滬渝港澳消費者組織關於做好世博消費維權工作的合作協議。
•簽署《蘇港澳三地消費者組織合作協議》。
•公佈“銀行各類服務收費”問卷調查報告。
•成立20周年誌慶。
•發行消委會成立20周年紀念郵摺及郵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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